
农村税收征管
改革农业税减免

工作的几点意见

刘大宽湖北省财政厅

我国现行农业税征收制度和农业税减免政 策主要

是在五十年代制定的。三十多年来，有关农 业税政策

的执行，在为国家积累资金，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

特别是粮食生产，调节农作物收入之间的合理分配等

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但是，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

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，有的农业税政策已经不能适应

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了，尤其是在农业税灾情减免

和社会减免政策执行方面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。从我

省农业税减免的情况看，主要反映在以 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单纯的 “输血型”问题。长期以来，由于农

业税减免是从照顾农户的困难出发，没有考虑如何帮

助农户改善生产条件，克服困难，因此这项政策在执

行中一直处于消极的状态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

责任制以前，农业税减免 是实 行 以 户征收，以队结

算，以队减免的办法。在农业税减免款的使用上，不

少地方把它视为社会救济款使用，有的打入公益金统

收统支。党的十一幅三中全会之后，随 着农村经济体

制改革的逐步深入，农村经济结 构起了较大的变化，

农业税减免实行以户征收、以户结算，以 户减免的办

法。这样分到农户的农业税减免款一般多则几十元，

少则几元钱。这种分散在千家万户的减免款，不可能

帮助贫困户改善生产条件，增强“造血”功能，因此

收效不大。不少自然条件差的贫困地区，年年减免，

年年贫困。

二是农业税减免的依据不够客观， 执行中存在一

刀切的问题。农业税减免政策规定 “轻灾少减，重灾

多减，特灾全免”。但是在执行中，由于计税产量和

实际水平差距过大，往往无法 分清 农 户 的轻灾与重

灾，一般都是将减免款平均分配到农户。有的贫困地

区农业税减免，不区别贫困户与非贫困 户，一律免征

三年，加剧了二者之间的苦乐不均，

三是减免到户的办法，容易使

个别人钻空子， 造成人情减免和过

头减免的现象。过去，有些地方减

免款并没有按政策减免 到户，而是

被部分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，照顾

了自己的关系：有的把减免款当作

抚恤 金、救济款安排了，甚至安排

数大大超过了农业税任务数，即出

现过头减免。如我省公安县松涛 乡

雷洲村的一位干部，1985年应交农

业税25.80元，因其困难，乡政府决

定给减免200元的农业税，超过了应

负担农 业税任务的6.7倍。
根据党的十三大关于 深 化 改 革、 全面改 革的精

神，结合我省当前农村经济情况， 我认为，农业税减

免工作应以正确处理国家 、集 体、 个 人三 者利 益关

系，促进农村经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为指导思想。具

体提出以下建议：

第一，改现行 “输血”式 的农 业 税 减免政策为

“造血”式。农业税减免政策是五十年代制定的，随

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些规定与实际脱节。为了促进农村

生产力的发展，有必要改变长期以来层层平 均分配到

户的减免办法。应让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除特困

户以外，相对集中部分减免款用于 改变当地的农业生

产条件，办一、两件农民力所不及的实 事，增强农业

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。如通城县 原沙堆区清水乡伍花

村有 9 个村民小组，163户，1 046人，耕地 面 积1 075

亩，由于地处高山，水利条件差，1985年因遭旱灾粮

食减产45万多斤。1986年该村除对特困户（残废人 及

鳏寡孤独户等）的农业税实行减免 到 户外，将其余的

农业税减免款集中起来，用在抽水机站的建设上。该

抽水机站共投资5 000元，建成后扩大 灌溉面积380多

亩，在当年旱灾比较严重的情况下，粮 食比 1985年增

产60多万斤，户平增产3 800多斤。

第二，改现行先征后减的农业税减免办法 为先减

后征，集中留用。按照农业税先 征后 减的政策规定，

不管是丰收年，还是歉收年，一律先征收起 来 ，然后

再根据情况一户一户减免。这个办 法过份烦琐，不但

增加了工作量，而且还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，在农业

税减免款上做文章 ，破坏了农业税减免 政策的落实。

因此，建议对农业税减免实行先减后征，适当 集中的

办法。即对每年基本固定的农业税社 会 减免指标，年

初由县下达到乡，各乡根据各村组的经济情况 ，困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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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多少随同纳税任务分解到村，各村在群众民主评议

的基础上除对特别困难户给予照顾先 减后征外，余下

的减免数由村集中作为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的专项资

金。对不能固定的灾情减免，在每 年秋后农业收成基

本确定后，按受灾程度逐级分配到各村组， 由村组冲

减抗灾费用或集中用于改善生产条件。

第三，要把审核农业税减免款工作制度化，做好

与农业税减免有关的基础工作，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办

法。同时，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检 查监督，防止出现

截留挪用， 虚报冒领、平均分配等问题的出现。

乡财政 加强周转金管理  

提高使用效益

原新安  张祥夫

近两年来，湖北省老河口市仙人渡镇财政所充分

利用上级财政部门划拨的69.9万元周转金，坚持常收

常放，收放结合，以放促收，支持全镇商品生产的发

展，较好地发挥了资金使用效 益。1986和1987两年，

该所共回收周转金56万元，累计 向 企业 投放周转金

267万元，有力地促进了镇 办企业的发展。1987年全镇

工业总产值达4 889万元，为国家提供财 政收入111万

元，分别比上年增长23.4% 和48%。其经验是：

一、健全管理制度。两年来，仙人渡镇财政所健

全了以下几项内部管理制度。一是建立了周转金管理

的内部责任制。其内容是按照专管员的工作分工，对

周转金的管理实行人员、项目和回收时间三 落实，谁

放谁收，权责结合，年终考核，奖惩兑现。这一内部

责任制的实施，有效地增强了专管员管好用活周转金

的责任感。两年来，仙人渡财政所在周转金投放中没

有出现一笔违纪或逾期沉 淀的。二是实 行 借 款 公证

制。仙人渡镇财政所用法律公证的形式，把每个借款

单位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固定下来。同时，他 们还采取

了由借款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担保 或由借款单位以其

资产抵押的办法，防止资金的沉淀和流失，增强了有

关各方管好用好财政周转金的责任感。三是对资金使

用单位实行奖惩制。财政所对企业借 用周转金提前归

还的，减收一定比例的占用费；对按期归还的 ，按标

准收取占用费：对逾期归还的加收 占用费。多归还，

多安排。1987年底，财政所召开了全镇各企业周转金

使用管理经验交流会，向 5 个资金周转 快、效果好的

企业赠送了锦旗。

二、盘活沉淀资金。由于多种原因，前几年仙人

渡镇出现了不少沉淀资金。为此，仙人渡财政所这两

年在加强资金管理的同时，狠抓了沉淀资金的盘活回

收。（一）对因生产发生困 难，致使 财 政 资 金沉淀

的，财政所积极帮助企业通过搞活生产，加强内部经

营管理，促进了周转金的回收。（二）对因单位撤消

或原借款企业厂垮人散造成周转金沉淀的，财政所顺

藤摸瓜，一追到底。原仙人渡乡在1973年兴建拖拉机

站时，向财政所借了1.1万元周转 金。不久，这个站

即下马，撤消了核算单位。这笔 “死 账”怎么平？财

政所不是简单的核销了事，而是找出原单位的 借款凭

证和负责人及会计，弄清了 资 金的用途。尔后，又与

镇政府和原主管部门达成 协议，按 照 谁用谁还的原

则，一次回收了这笔沉淀长达14年的周转金。（三）
对于有还款能力而又拖欠不还的 “钉子 户”，财政所

积极运用法律手段追回欠 款。镇上有家预制专业户，

是1983年财政投放 1 万元周转金扶持 他 走 上 致富路

的。可他致富以后却欠下6 000元周转金不归还。财政

所派人上门20多次宣传财政周转金的使用原则，催还

借款。他不仅不听，反而大发脾气、无理纠缠 、威胁

财政干部。对这个“钉子户”，财政所依法向法庭起

诉，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 家 利 益。他慑于 法律的威

力，在限期内如数归还了欠款。在盘活沉淀资金的同

时，仙人渡镇财政 所还积极利用财政间隙资金和预算

外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生产。1987年他们先后向企业投

放预算外资金和财政间隙资金16万元，为乡镇企业发

展注入了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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